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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刊登於公布欄 

目                錄 

一、 廉政小叮嚀：貪汙不要臉，廉政最顯眼。 

二、 廉政宣導 

 專案法紀宣導：取締勿閉眼，庇護電玩業。 

錒龍、阿虎（雙胞胎）合夥開設「龍兄虎弟電子遊戲場」，擺放非法電動

賭博機台私營牟利，兩人唯恐遭轄區警員取締，派出多金妹打點轄區警

員。多金妹找上轄區派出所副所長愛財哥，邀請至卡拉OK 飲酒歡唱，三

杯黃湯下肚後，多金妹商請愛財哥幫忙「打通關節、躲避稽查」。愛財哥

正巧在公傷假期間，不執行警察職務，遂將多金妹的請託轉告轄區員警放

水弟，要求放水弟查緝「龍兄虎弟電子遊戲場」發現有違法機台時，睜一

隻眼閉一隻眼。愛財哥並按月向多金妹收受金錢，一部分留作己用，其餘

轉交放水弟，當作電子遊戲場不受警方取締的報酬。愛財哥拿到新臺幣（下

同）31 萬元，放水弟收到156 萬元等不法利益，兩人包庇賭博電玩的行

為，終究難逃法律制裁。最後，愛財哥被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第6 條第1 項

第5 款之圖利罪，判處有期徒刑2 年6 個月，褫奪公權2 年；放水弟則被

依貪污治罪條例第4 條第1 項第5 款之違背職務收賄罪，判處有期徒刑12 

年，褫奪公權6 年。 

 廉政小叮嚀： 

警察人員肩負維護社會治安、打擊犯罪之重責，屬於「依法令服務於地

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」的公務員，並負有對轄區內

非法行為（賭博性電玩）查緝取締的權限，縱因公傷假或其他特殊原因，

無法執行職務，但只要有運用警察職權、身分或機會，而予以不當影響，

並獲得不法利益，仍會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6 條第1 項第5 款之非主管

事務圖利罪。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8 點第1 項規定，公務員除因公務

需要，經報請長官同意，或有其他正當理由外，不得涉足不妥當場所；

同規範第8 點第2 項亦規定，公務員不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相關人

員為不當接觸。所謂「不當接觸」係指公務員與職務有利害關係之相關

人員，私下接觸，例如：餐會、聯誼、打高爾夫球、出遊、出國等互動

行為，特別是公務員與廠商之間，沒有維持雙方應有的分際，將造成外

界質疑與瓜田李下的聯想。同仁切勿內心貪念或因一時失慮，造成個

人、家庭、機關，或是民眾對政府信任的影響，建立安全安心的環境，



2 

 

需要您我共同努力。 

。 

 法務部廉政署政策行銷微電影「擁抱陽光 輪轉幸福」，請大家踴躍觀

看： 

為期民眾瞭解法務部廉政署致力於推動行政透明之努力，並鼓勵各

機關建置行政透明措施，爰製作旨揭行銷微電影（片長五分鐘），俾利爭

取大眾支持廉政工作。本家政風室於全球資訊網、臉書、堂隊公佈欄、

各式會議場所等管道協助託播，宣導周知：旨揭影片置放於本家公告區/

政風宣導/109年政風宣導，請踴躍下載瀏覽觀看。 

 廉政署「清廉印象指數（CPI）」。 

國際透明組織於今（2020）年1月23日公布2019年清廉印象指數

（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，簡稱CPI），台灣清廉印象指數排名

第28名，較2018年上升3名，分數為65分，較2018年上升2分（滿分100分），

超過全球84%受評國家，為2012年新評比標準以來最佳成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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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ˇ涉及國家機密人員應行注意事項 

一、 涉及國家機密人員出境，應依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二條第二

項規定向（原）服務機關或委託機關提出申請，如進入大陸地區，並應

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(下稱兩岸條例)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二、 涉及國家機密人員，屬兩岸條例第九條第四項各款人員之身分者，進入

大陸地區返臺後，應依同條例第九條第五項規定向（原）服務機關或委

託機關通報。 

三、 涉及國家機密人員受強暴、脅迫、利誘或其他手段，致有違反國家機密

保護法或相關法令之虞，應立即通報（原）服務機關、委託機關。 

四、 涉及國家機密人員應確實遵守相關法令規定，不得從事妨害國家安全或

利益之活動，應注意維護國家機密，嚴防洩漏我方重大公共建設、產業

、科技資訊（如國防、科技資訊等），並對境外人士之要求應提高警覺。 

五、 涉及國家機密人員調離職務時，應將所保管之國家機密，逐項列冊點交

機關首長指定之人員或檔案管理單位主管。 

四、 機關安全維護宣導ˇ宣導防制假訊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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